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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谦县财政局 2021 年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总结

玉树州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和省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财政工作实际，以深化简政

放权、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为重点，按照“随机抽

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要求，积极扎实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全力推进随机抽查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将工作

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双随机一公开”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目标。抓好政务公开组

织实施和监督工作，制定了《囊谦县财政局“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细则》，确保本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落实到位。全局

干部充分认识到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履职尽责，敢于担当，落实责任分工，抓好组织实施，

确保完成工作任务。

（二）加强人员培训，提升监督水平。一是建立监督检

查人员名录库。二是多种形式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利用全局会议、专题会议、普法考试等方式促使我局监

督人员全面掌握执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三是针对监督检查中

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组织研究解决方案，交流工作经验，

使监督人员的执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健全运行机制，确保抽查实效。一是确定科学抽

查方式，制定严格的抽查工作规则。二是建立随机抽查对象

库，针对群众反映和关心的问题，合理规划抽查工作的时间、

范围和频次，同步开展各项监察工作，改变陈旧的执法模式

和观念，形成机动灵活的工作状态。三是强化结果运用，明

确要求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

度，并纳入全县违法违规黑名单及时予以重点监督。

二、“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成果

2021 年，我局根据《财政部门监督办法》（财政部令

第 69 号）规定，对重点单位开展专项等开展监督检查。今

年组织 20 次随机检查，参与抽查的人员 10 人次。主要检查

各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做到抽查事项全覆盖。对我局抽查

事项结果及时在网上公布公开。

三、持续加强“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1、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

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等。坚持凡



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

2、持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根据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监督检查人

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

3、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根据财政系统监管力

量、监管对象、监管工作量、监管风险等进行调研和摸底，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随机抽查制度，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

和频次。

4、持续推进随机抽查的程序规定。按照合法性、适当

性、可操作性原则，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建立随机抽查的程

序规定，规范随机抽查程序，落实抽查人员责任，细化抽查

方式方法。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惩处，增强

守法自觉性。抽查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5、实行动态管理。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执法检查人

员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录入、更新相关信息，确保监

管对象齐全、监管人员合格、监管事项合法。通过强化部门

联动，设立联席会议机制，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督查团队，

推进多部门协同检查，提高“双随机”检查效率和社会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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